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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
 

102 年 8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(三) 
 
 
一、102 年度台抗字第 67 號 

1. 按同一訴訟，數法院有管轄權者，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。又合意管轄於本法定

有專屬管轄之訴訟，不適用之，民事訴訟法第 22 條及第 26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2. 準此，專屬管轄與合意管轄間，固不生管轄競合而有選擇管轄法院之問題，惟於原告

就不同之訴訟標的，對於同一被告為同一聲明而提起重疊合併之訴，或為其他訴之競

合（諸如單純、預備、選擇之訴的合併等是），其中一訴訟標的為專屬管轄，他訴訟標

的屬於兩造合意管轄之訴訟，究以何者為其管轄法院？得否分由不同法院管轄？民事

訴訟法就此原應積極設其規定者，卻未定有規範，乃屬「公開的漏洞（開放的漏洞）」。 

3. 於此情形，參照該法除於第 1 條至第 31 條之 3，分就普通審判籍、特別審判籍、指定

管轄、管轄競合、專屬管轄、合意管轄及訴訟移送等設有專節外，復於第 248 條前段

針對「客觀之訴的合併」，另規定：「對於同一被告之數宗訴訟，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，

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。」尋繹其規範意旨，均側重於「便利

當事人訴訟」之目的，並基於專屬管轄之公益性，為有助於裁判之正確及訴訟之進行，

自可透過「個別類推適用」該法第 248 條前段規定；或「整體類推適用」該法因揭櫫

「便利訴訟」之立法趣旨，演繹其所以設管轄法院之基本精神，而得出該法規範之「一

般的法律原則」，將此類訴訟事件，本於是項原則，併由專屬管轄法院審理，以填補該

法之「公開的漏洞」，進而兼顧兩造之訴訟利益及節省司法資源之公共利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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